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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1〕43 号

关于做好《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
实施准备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，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，上海机场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：

《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已于 2020年 12月 28日以市政府第 41号令公布，将于 2021

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为认真贯彻实施《办法》，现就做好实

施有关准备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

作的要求，以确保城市公共安全、提升设置管理能效为原则，

通过《办法》的贯彻实施，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，规范设置

行为，补齐管理短板，改善城市空间形象，提升城市环境品

质，保障城市运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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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建立管理机制。明确部门职责分工，建立市、区、

街镇三级，以街镇日常为主的管理模式，落实管理责任。按

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加强设置管理，通过依托网格化、智能化

和“一网通办”“一网统管”管理方式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

实现全过程闭合管理。

（二）落实安全责任。制定技术规范，明确户外招牌安

全管理质量要求，落实设置人、建（构）筑物所有权人、管

理部门等多方安全管理责任，针对不同环节采取多种管理措

施，实行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，确保设施设置安全。

（三）提升设置品质。编制设置导则，通过导则引导和

专业设计相结合，鼓励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工艺的运用，提

高设置品质。同时，倡导社会各类组织、社区积极主动参与

户外招牌创意设计，充分体现户外招牌个性化特点，实现社

会多方参与共治的良好局面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制订出台相关配套文件。市局制订《〈上海市户外

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〉实施若干规定》《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实施办法》《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后续监管规程》等相关配套文件，进一步细化《办

法》中的具体工作内容、工作要求、工作标准、工作口径、

工作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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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编制发布规范标准、设置导则。市局编制发布《上

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规范》）。各

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、镇（乡）

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街镇管理部门）应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

分别牵头编制本辖区户外招牌设置导则，提出具体引导要

求。

（三）应用智能化管理信息系统。市局开发户外招牌智

能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，进一步梳理优化户外招牌设置管理

流程。信息系统与网格化平台和“一网通办”“一网统管”

系统全面实现功能对接，各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管理部

门要按照要求配合做好前期试点工作，并指导街镇相关管理

人员在《办法》正式实施前实现能用、会用信息系统。

（四）建立分类审批体系。对采取常规行政许可方式的

应建立事前审批、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。对采取告知承诺方

式的应制定告知承诺实施办法及后续监管措施规程等。市局

统一修订完善户外招牌设置许可文书、业务手册和办事指

南。各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要按照《办法》和

市局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落实行政审批窗口、行政审批受

理人员等，全面做好行政许可工作。

（五）提供社会服务。市局将梳理并公布具备户外招牌

设计、施工安装、检测等相应能力的单位名录，便于设置人

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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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领导重视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《办法》的实施准

备工作，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《办法》的实施

效果。各单位要根据本通知要求，细化工作任务，明确责任

主体，落实工作责任。业务部门要加强与法规、许可等部门

的沟通协调，根据职责分工落实各项准备工作。市局将对各

区（相关单位）落实《办法》实施准备工作情况开展调研指

导，督促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到位，确保《办法》3月 1日起

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力量落实。要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梳理明确区绿

化市容管理部门和街镇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。区绿化市容管

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户外招牌设置的协调、指导和监督管理

工作，主要承担编制设置导则、行使行政许可、开展安全抽

检、指导街镇日常监管等职责。街镇管理部门在区绿化市容

管理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本辖区内户外招牌设置的相关具体

管理工作，主要承担结合实际编制设置导则、落实日常监管、

开展安全抽检、督促管理对象落实安全责任、组织查处违法

设置等职责。同时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和街镇管理部门均要

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、户外招牌设置管理的宣传等工作。通

过理顺管理机制，明确工作事项等，实现各级管理部门职责

清晰、分工明确、无缝衔接。各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管

理部门和街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细化工作职责，配备必要的

管理人员，落实管理力量，确保《办法》得到全面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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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宣贯到位。各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管理部门

要认真组织《办法》的学习宣传，分管领导、业务部门工作

人员要带头学，学深、学细、学透。同时全市要开展多层次、

多形式宣贯工作，市局将组织对各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

管理部门、行业企业等开展宣贯培训，各区（相关单位）绿

化市容管理部门要组织对各街镇管理部门开展宣贯培训。通

过宣贯培训等各项工作，提高各级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水

平，提高全社会依法设置的思想意识和守法自觉性。

（四）平稳过渡。对拟新设置的户外招牌要按《办法》

规定全面严格实行行政许可。对已设置的存量户外招牌，各

区（相关单位）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和街镇管理部门要加强事

中事后监管，按照《办法》以及依据《办法》授权制定的技

术规范相关规定做好后续规范设置管理工作。

2021年 2月 9日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2月 9日印发


